苗栗縣苗栗市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
部份條文修正總說明

苗栗縣苗栗市（下稱本市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第之二十六條（下稱本條），係規定櫃位及神主牌位之使用方式。神主牌位與櫃位同為本市納骨堂殯葬設施，在本條第四項有櫃位之使用上，五親等內之親屬可辦理申請轉售、轉讓或撤回使用、換位等相關規定。但神主牌位卻無此相關規定，為符合民眾使用本堂設施需求，神主牌位之使用方式亦應與櫃位相同，即神主牌位使用亦可如櫃位使用，可申請轉售、轉讓、撤回使用或換位，其規定亦與櫃位之相關規定同。
新增本條第六項，已使用之神主牌位，即申請重新製作神主牌位木牌刻字，亦應繳納規費費用。
